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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 

广播电视节目技术质量奖励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广播电视节目技术质量的规范化

管理，调动广播电视从业人员钻研业务、制作播出精品

节目的积极性，促进我国广播电视节目技术质量不断提

高，特制定《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广播电视节目技术

质量奖励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的节目

制作和播出。  

第三条 广播电视节目技术质量奖分设广播节目

技术质量奖（金鹿奖）和电视节目技术质量奖（金帆奖），

按年度评审、颁奖。 

第四条 金鹿奖设广播节目录制技术质量奖、广播

节目播出技术质量奖两个分项奖，各分项奖均设一、二、

三等奖。对两个分项奖评奖结果按申报单位进行统计排

序，前六名获金鹿综合大奖。 

第五条 金帆奖设电视节目录制技术质量奖、电视

节目音频制作技术质量奖、电视节目视频图形制作技术

质量奖、电视节目灯光设计制作奖、电视节目美术设计

质量奖、电视节目播出技术质量奖等六个分项奖，各分

项奖均设一、二、三等奖。对六个分项奖评奖结果按申

报单位进行统计排序，前六名获金帆综合大奖。 

第六条  广播电视节目技术质量奖获奖情况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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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的档案，可作为日后考核晋级、职称评定的

重要参考依据。   

第二章 申报与评审 

第七条  各级广播电视（总）台或广播电台、电视

台应按照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当年的通知要求和金

帆奖、金鹿奖申报要求，经本单位管理部门推荐后向中

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申报。 

第八条 电视金帆奖申报单位应为中国电影电视

技术学会团体会员单位的中央电视台、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广播电视（总）台等各级电视台。 

第九条  广播金鹿奖申报单位应为中国电影电视

技术学会团体会员单位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

际广播电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广播电视（总）台或广播电台、海峡之声等各级广播

电台。 

第十条 金帆奖申报要求见《中国电影电视技术

学会电视节目技术质量奖（金帆奖）申报要求》（见附

件一）。  

第十一条 金鹿奖申报要求见《中国电影电视技

术学会广播节目技术质量奖（金鹿奖）申报要求》（见

附件二）。 

第三章 审批与奖励   

第十二条 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科技评审委员

会对评审结果进行审核、发文公示，并发布于中国电影

电视技术学会网站（www.csmpte.com.cn），公示期为

https://www.csmpt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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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天。公示期满后，由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正式颁布

无异议的评审结果。 

第十三条 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为获一等奖的

节目和主要完成人颁发奖杯和获奖证书，为获二、三等

奖的节目和主要完成人颁发获奖证书。奖金由所在单位

自行发放并给予奖励。 

第四章   

第十四条  在公示期内，对公示节目有异议的可向

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科技评审委员会提出书面意见。 

学会的科技评审委员会及时将收到的意见通知相关推

荐部门和单位，各相关部门和单位应在接到通知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答复意见，如在限期内未答复，

视为放弃获奖资格。 

 

第十五条 如发现获奖节目存在弄虚作假，经查明

属实，即撤销相关奖励，并视情节轻重取消申报单位一

至三年内参加评奖的资格。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其主管

部门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

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条例等追究责任。 

第五章  

第十六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影电视

局可参照本办法制订相应奖励办法。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生效。 


